
1

糾 正 案 文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新北市政府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。
貳、案　　　由：新北市汐止區公所長期未辦理「第八公墓」

土地鑑界，亦未運用地理資訊系統輔助確

認土地位址，民眾申請「第八公墓」埋葬

許可案件，公墓巡山員未依規定確認墓基

之正確位置，業務人員及主管亦未確實覆

核，致誤葬於公墓範圍外之國有及私有土

地，對違反規定之新設(修繕)墳墓，未依

規定積極查處；新北市政府長期以來未依

規定對各區公所管理之公立公墓進行稽核，

且於100年間已知悉轄內國有土地遭私人

墳墓占用之情事，卻未積極要求各區公所

查明有否核發埋葬許可誤葬國有土地之案

例，迄106年辦理教育訓練，始提醒墓政業

務承辦人須記載經緯度，並於107年6月19

日修訂申請書，惟對有否核發許可而誤葬

國有土地之情事，仍未查明釐清並採取一

致性之處理方式；「第八公墓」鄰近之國有

土地，早於91年間即有遭占用闢建墳墓情

形，且數量及密集程度逐年增加，惟財政

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多年未辦理勘查，

致被占用範圍一再擴大，迨至107年7月民

眾及媒體披露，始釐清全部占用範圍並採

取相關作為，被占用面積已達5公頃多，該

分署對所管國有土地長期遭闢建墳墓違法

占用卻未積極查處，國產署未盡監督權責，

以上經核均有明確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
本院調查「新北市汐止區『第八公墓』（下稱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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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公墓」）毗鄰國、私有土地遭墳墓占用」1案，經調閱

新北市政府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下稱國產署）等機關

卷證資料，並由審計部提供相關查核情形，嗣於民國

（下同）108年2月22日邀集新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汐止區

公所（下稱汐止區公所）及國產署、國產署北區分署等

相關機關至現地履勘並進行詢問，確有相關違失情事，

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，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

一、汐止區公所職司該區公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、埋葬及

起掘許可證明之核發，惟長期未辦理「第八公墓」土

地鑑界，亦未運用地理資訊系統輔助確認土地位址，

遲至107年4月16日與汐止地政事務所辦理會勘，始發

現該公所核發埋葬許可證之墓地非屬「第八公墓」範

圍，公墓管理，顯有欠當；又該公所受理民眾申請「第

八公墓」埋葬許可案件，公墓巡山員未依規定確認墓

基之正確位置，公墓管理業務人員及主管亦未確實覆

核，逕核發埋葬許可證明，致生誤葬於公墓範圍外之

國有及私有土地情事，衍生占用糾紛，顯有疏失；對

違反規定之新設(修繕)墳墓，未依規定積極查處，嚴

重影響機關信譽，斲傷政府形象，顯有怠失。

(一)依墳墓設置管理條例（72年11月11日制定公布，91

年7月17日廢止）第16條第1項規定：「墳墓非經當

地主管機關核發埋（火）葬許可證者，不得收

葬。」復依殯葬管理條例（91年7月17日制定公布）

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「鄉（鎮、市）主管機關：

（一）鄉（鎮、市）公立殯葬設施之設置、經營及

管理。（二）埋葬、火化及起掘許可證明之核發。

（三）違法設置、擴充、增建、改建殯葬設施、違

法從事殯葬服務業及違法殯葬行為之查報。」第25

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公墓不得收葬未經核發埋葬許

可證明之屍體或骨灰。……」第70條規定：「埋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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屍體，應於公墓內為之。……」故公立公墓係由各

鄉 (鎮、市)公所經營、管理，且埋葬屍體須經核

發埋葬許可證明，並於公墓內為之。

(二)另殯葬管理條例第26條規定：「公墓內應依地形劃

分墓區，每區內劃定若干墓基，編定墓基號次，每

1墓基面積不得超過8平方公尺。但2棺以上合葬者，

每增加1棺，墓基得放寬4平方公尺。……」第71條

規定：「本條例施行前依法設置之私人墳墓及墳墓

設置管理條例施行前既存之墳墓，於本條例施行後

僅得依原墳墓形式修繕，不得增加高度及擴大面

積。」第72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施行前公墓內既存供

家族集中存放骨灰（骸）之合法墳墓，於原規劃容

納數量範圍內，得繼續存放，並不得擴大其規模。

前項合法墳墓之修繕，準用前條第1項規定；其使

用年限及使用年限屆滿之處理，準用第 28條規

定。」第76條規定：「墓主違反第26條第1項面積規

定者，應限期改善；屆期仍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6

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，超過面積達一倍以上者，

按其倍數處罰。」第99條規定：「墓主違反第71條

第1項前段或第72條第2項規定，修繕逾越原墳墓之

面積或高度者，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改善者，處

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，超過面積或高

度達1倍以上者，按其倍數處罰。」故新設（修繕）

墳墓之形式，以及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（骸）之合

法墳墓規模，均應合乎規定，違反者應限期改善；

屆期仍未改善者，主管機關應依情節輕重予以處罰。

(三)據新北市政府表示，該市改制升格（99年12月25日）

前，各公立殯葬設施（含公墓及納骨塔）由各鄉

（鎮、市）公所經營管理。改制升格後，各公立殯

葬設施即由該府接管，該府考量新北市幅員廣大及



4

在地便民服務，於100年1月19日及104年7月24日公

告將「公立殯葬設施經營及管理、埋葬及起掘許可

證明之核發」等權限委託各區公所執行，並訂定

「新北市公立公墓及公立骨灰骨骸存放設施使用

管理要點」、「新北市公立公墓及公立骨灰骨骸存

放設施使用收費標準」及「新北市政府受理申請公

立公墓墓地使用許可及埋葬許可證標準作業程序」，

作為統一管理規範。依上開管理要點第4點第1款及

第5點第1款1規定，申請使用公立公墓墓基，申請人

應填具申請書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向區公所提出

申請，經核發埋葬許可，繳納使用規費後，始得施

工埋葬；營葬時應提示墓地使用許可證明及埋葬許

可證明，由公墓管理人員測定墓基之正確位置及面

積後，依規定建造墳墓。另依「新北市政府受理申

請公立公墓墓地使用許可及埋葬許可證標準作業

程序」審查階段之規定，受理民眾申請案件審查階

段，應擇期會同申請人現場勘查，測定墓基之正確

位置及面積，並做成紀錄。

(四)新北市汐止區「第八公墓」（下稱「第八公墓」）係

坐落於該區北峰段1389地號土地，面積1,1654.95

平方公尺。依汐止區公所表示，據悉自日治時期

「第八公墓」即設置於該處，由於年代久遠，確切

時間已無可考。另該所因風災，89年以前檔存資料

因此滅失，依89年至目前公墓登記清冊，「第八公

墓」（含毗鄰國有土地墳墓部分）核准數量經查有

總計307件。汐止區公所另表示，該區北峰段1337

地號等多筆國有土地，由於長久以來已作為墓地使

用，且其入口斜坡處曾設有公墓指示牌，公墓巡山

1 101年1月11日修正移列為第25條第1項及第70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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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係依墓基欲設置地點之周遭環境，判斷其地點是

否位於公墓範圍內，以致核發埋葬許可之墳墓誤葬

於國有土地上，直至107年4月16日該公所會同汐止

地政事務所辦理鑑界後，方得知會勘地點係屬國有

土地，亦未再有核發該地上墳墓埋葬許可之情事，

該所刻正辦理查估作業，待辦理比對後函送新北市

政府殯葬管理處（下稱新北市殯葬處）辦理後續事

宜；該所除已會同新北市殯葬處、國產署北區分署

於107年10月至現場設置禁葬公告，同時督導公墓

巡山員，倘發現未經申請逕行埋葬或起掘者，即時

回報該所辦理查報作業，現場如有任意堆置材料之

情形，亦告知當地業者儘速清除，並拍攝現場照片，

列入當日巡查紀錄，以避免濫葬情事再次發生等語。

(五)另有關新北市汐止區北峰段1335地號土地所有權人

因土地上設有墳墓，遭課徵地價稅，於105年7月向

汐止區公所陳情，惟106年4月又核准1座新墓設置

於私有土地一節，汐止區公所表示，依現存檔存資

料查無民眾反映之11門墳墓埋葬申請資料，為協助

上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移除該地上墳墓，該所於105

年至現場辦遷葬告知，惟當時該所尚無衛星定位工

具可資使用，故僅依地政單位指界結果(鑑界需取

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)，於現場11座墳墓張貼告知

單；由於該區公墓皆屬傳統公墓，墓基欲設置地點

係依申請人告知，惟該私有土地與鄰近土地之間並

無明確界線，該所公墓巡山員僅能依據現場情形判

斷；直至106年11月11日辦理地藉重測，該土地所

有權人於現場拉設警示帶後，方得知106年4月取得

該所核發埋葬許可證明之李姓墳墓，亦位於該私有

土地。該所已於107年5月28日撤銷其埋葬許可(考

量臺灣風俗習慣，該所已與土地所有權人達成協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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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112年再行辦理遷葬)，相關人員(包括民政課課

長江○○、辦事員徐○○、公墓巡山員吳○○)亦

已辦理懲處，現場尚未辦理遷葬之5座墳墓(原有20

座，15座已辦理遷葬)，亦由該所持續辦理公告，

以確保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等語。

(六)惟據審計部查報，99年7月22日改制前原汐止市公

所移交土地清冊，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臺灣通

用正射影像圖資顯示，「第八公墓」與同段1335地

號私有土地及北峰段1337地號等多筆國有土地分別

位於不同山頭（如附圖二）。汐止區公所長期未辦

理「第八公墓」土地鑑界，在界址不明情況下，仍

僅沿襲舊例，由公墓巡山員會同申請人現場勘查選

定埋葬地點，未妥為運用地理資訊系統（如內政部

於97年開發之「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」）輔

助確認選定之區域土地地號及位址是否屬於「第八

公墓」範圍內，遲至107年4月16日與汐止地政事務

所辦理會勘，始發現該等區域非屬「第八公墓」範

圍，公墓管理顯有欠當。又查105年至107年9月底

止汐止區公所受理民眾申請「第八公墓」墓地使用

證明及埋葬許可證明案件之會勘紀錄暨現場照片，

公墓巡山員在會勘紀錄表上，未依規定核實測定墓

基之正確位置及填寫坐落地號資料，仍勾選實際坐

落地號與申請資料相符，公墓管理業務人員及主管

亦未確實覆核，逕核發埋葬許可證，致長年核發埋

葬許可證卻埋葬於非屬公墓範圍之國有及私有土

地情事發生。據汐止區公所清查結果，該所於105

年8月以後核發埋葬許可而葬於「第八公墓」毗鄰

國有土地之案件，仍有13件之多。

(七)此外，「第八公墓」毗鄰遭墳墓占用之國有土地位

於金龍里辦公室旁邊小路的兩邊，範圍廣大極易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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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，本院履勘現場發現該地區甚多修建擴大成新型

雄偉墳墓，甚至有舊墳拆除，準備整修成新墳，工

具、砂石俱在。肉眼所及，很多繼續增(修)件之新

墳墓，由修建後樣式明顯未依照原墳墓形式修繕，

顯有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26、71、72條規定之情事，

惟汐止區公所並未依同條例第76、99條規定積極進

行查處，對違反者要求其限期改善，並就屆期仍未

改善者，依其違法情節輕重予以處罰。

(八)綜上，汐止區公所職司該區公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、

埋葬及起掘許可證明之核發，惟長期未辦理「第八

公墓」土地鑑界，亦未運用地理資訊系統輔助確認

土地位址，遲至107年4月16日與汐止地政事務所辦

理會勘，始發現該公所核發埋葬許可證之墓地非屬

「第八公墓」範圍，公墓管理，顯有欠當；又該公

所受理民眾申請「第八公墓」埋葬許可案件，公墓

巡山員未依規定確認墓基之正確位置，公墓管理業

務人員及主管亦未確實覆核，逕核發埋葬許可證明，

致生誤葬於公墓範圍外之國有及私有土地情事，衍

生占用糾紛，顯有疏失；對違反規定之新設(修繕)

墳墓，未依規定積極查處，嚴重影響機關信譽，斲

傷政府形象，顯有怠失。

二、新北市政府長期以來未依規定對各區公所管理之公立

公墓進行稽核，且於100年間已知悉轄內國有土地遭

私人墳墓占用之情事，卻未積極要求各區公所查明有

否核發埋葬許可誤葬國有土地之案例，迄106年4月國

產署北區分署通知該府就汐止第一、二公墓周邊國有

土地遭闢建墳墓範圍辦理撥用時，始於同年6月29日

辦理教育訓練，提醒墓政業務承辦人須記載經緯度，

並於107年6月19日修訂申請書，增加經緯度欄位，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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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墓政人員確實掌握墳墓位置，惟對有否核發許可而

誤葬國有土地之情事，仍未查明釐清並採取一致性之

處理方式，墓政監督管理，顯有怠失。

(一)依殯葬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（101年7月1日修正為

第38條）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對轄

區內殯葬設施，應定期查核管理情形，並辦理評鑑

及獎勵。前項查核、評鑑及獎勵之自治法規，由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定之。」故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對轄區內殯葬設施，應每年查核管

理情形，並辦理評鑑及獎勵。新北市改制升格（99

年12月25日）前，於92年10月6日訂定「臺北縣殯

葬設施查核評鑑及獎勵實施要點」，改制升格後該

要點於100年8月1日停止適用，並於同日發布施行

「新北市殯葬設施查核評鑑及獎勵實施要點」，作

為該市各合法公立、私立殯葬設施之查核、評鑑依

據。另該府於102年1月1日成立殯葬處，掌理各項

殯葬業務，以及公立殯葬設施之設置規劃及市有墓

地土地之管理監督等事項。

(二)詢據新北市政府表示，該府於92年至99年均依上開

條例及實施要點辦理殯葬設施評鑑，惟因該市幅員

廣大，故對於各鄉(鎮、市)公立同類殯葬設施，6

處以上15處以下，由主辦單位擇定2處辦理。100年

至103年間對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辦理考核，項目

包含公墓暨納骨塔維護情形、公墓暨納骨塔內部經

營管理情形、專業服務及員工訓練情形、民眾權益

保障及改進及創新措施等，103年6月至106年5月止，

完成轄內18處納骨塔稽核，106年6月起增加公立公

墓稽核，持續逐步辦理該市公立公墓稽核；經查92

年至101年間公立殯葬設施評鑑，依現有檔存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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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無「第八公墓」評鑑資料，殯葬處102年成立後

迄今，亦無「第八公墓」稽核資料；殯葬處於106

年6月29日辦理教育訓練，提醒墓政業務承辦人須

記載經緯度，107年6月19日修訂該市「新北市政府

受理申請公立公墓墓地使用許可及埋葬許可證標

準作業程序（含公所）」之申請書，增訂經緯度欄

位，讓公所墓政人員辦理起掘、埋葬或巡查時，掌

握各墳墓設置位置，作好公墓管理等語。

(三)有關新北市汐止區北峰段1337地號等多筆國有土地

遭違法核准埋葬一節，該府則表示，該市殯葬處於

107年7月20日下午接獲汐止區公所電話告知後，該

處即請汐止區公所查明已核發埋葬許可數量及範

圍，並於同年7月25日拜訪國產署暸解土地委託管

理、撥用可行性及研議處理方式，7月27日對墓政

業務相關人員辦理教育訓練，提醒相關人員核發埋

葬許可務必確認埋葬地號，8月7日辦理「第八公墓」

禁葬公告，8月20日與國產署、汐止區公所至現場

會勘。該處並撥款請汐止公所針對核發墳墓誤占國

有土地辦理現場清查，清查後所列清冊，將專案列

管，另於周邊設置告示標示，防止再有新葬行為等

語。 

(四)惟依國產署提供資料，該署北區分署（改制前國產

局臺灣北區辦事處）於100年5月2日召開「研商本

處100年度排除占用之50大占用土地列屬墳墓使用

者，應如何處理會議」，該次會議結論(二)略以：

「……其餘屬私人墳墓占用土地，臺北市政府及新

北市政府表示皆無設置或經營公墓、殯葬設施需要，

無撥用或委託管理需求。……」故新北市政府於當

時即已知悉轄內國有土地遭私人墳墓占用之情事，

惟當時該府並未要求各區公所清查是否有核發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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葬許可而占用國有土地之情事，亦未辦理教育訓練，

提醒相關人員核發埋葬許可務必確認埋葬地號與

位址，更未針對轄內公墓管理實施稽核評鑑。嗣國

產署北區分署於106年4月10、18日分別函知汐止公

所與該市殯葬處就新北市汐止第一、二公墓周邊國

有土地遭闢建墳墓範圍辦理撥用時，該市殯葬處僅

以撥用範圍之國有土地不符公墓用地規定、埋葬需

求已日益減少、非屬合法設置之墳墓等理由，於同

年4月27日函復北區分署無撥用需求，惟仍未要求

汐止區公所仔細查明是否有核發埋葬許可而占用

國有土地之情事。嗣新北市殯葬處於107年7月20日

下午接獲汐止區公所電話告知後，始請該區公所查

明已核發埋葬許可數量及範圍，並暸解土地委託管

理、撥用可行性及研議處理方式，以及後續辦理墓

政業務教育訓練時，提醒相關人員核發埋葬許可務

必確認埋葬地號等相關補救措施。

(五)另國產署北區分署查詢地理圖資結果，發現新北市

所轄八里（第四）、土城（第四、九）、五股（第

二）、坪林（第十）、林口（第二）、貢寮（第二、

十一、十五）及泰山等公墓周邊，均涉有國有土地

遭闢建墳墓使用之情事，乃於107年7月27日2函復新

北市殯葬處：「……基於整體考量及處理一致性，

前述新北市轄之公墓涉國有土地部分，請循『汐止

第八公墓』之處理方式，於後續確認使用範圍後辦

理撥用，俾有效規劃及系統性之管理新北市轄公

墓。」經該署統計，截至107年8月底，列管新北市

占用作公墓使用之國有土地計有60筆，面積達370

公頃，顯見情形相當嚴重。惟新北市政府僅表示，

2 107年7月27日台財產北管字第10785035090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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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產署北區分署指稱上開公墓周邊國有土地遭闢

建墳墓，請該市殯葬處撥用土地一節，應由該署提

出明確占用地號及事實，俾利釐清責任，該府將協

助該署依相關規定處理；後續採取「採購公墓地籍

定位平板電腦，輔助公墓巡查員確認公墓範圍」、

「辦理教育訓練，加強墓政業務人員法規觀念及執

行」、「加強稽核公墓各項申請情形，及增加公墓告

示宣導」、「即將滿葬公墓，評估辦理禁葬」、「加強

機關間橫向聯繫，經查報濫葬墳墓，通知土地管理

機關」等因應處理方式，避免此類案件再發生等語，

對於轄內各區公所過去是否有核發埋葬許可而占

用國有土地之情事，仍未要求查明釐清並採取一致

性之處理方式。

(六)綜上，新北市政府長期以來未依規定對各區公所管

理之公立公墓進行稽核，且於100年間已知悉轄內

國有土地遭私人墳墓占用之情事，卻未積極要求各

區公所查明有否核發埋葬許可誤葬國有土地之案

例，迄106年4月國產署北區分署通知該府就汐止第

一、二公墓周邊國有土地遭闢建墳墓範圍辦理撥用

時，始於同年6月29日辦理教育訓練，提醒墓政業

務承辦人須記載經緯度，並於107年6月19日修訂申

請書，增加經緯度欄位，俾使墓政人員確實掌握墳

墓位置，惟對有否核發許可而誤葬國有土地之情事，

仍未查明釐清並採取一致性之處理方式，墓政監督

管理，顯有怠失。

三、「第八公墓」鄰近之國有土地，早於91年間即有遭占

用闢建墳墓情形，且數量及密集程度逐年增加，惟國

產署北區分署多年未辦理勘查，致被占用範圍一再擴

大；該分署雖於104年將其列為優先處理占用案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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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延宕至106年4月始函請新北市政府辦理撥用，惟該

府函復無撥用需求後，即未予積極續處，迨至107年7

月民眾及媒體披露，始釐清全部占用範圍並採取相關

作為，被占用面積已達5公頃多，該分署對所管國有

土地長期遭闢建墳墓違法占用卻未積極查處，核有行

政怠惰之嫌，國產署未盡監督權責，均有疏失，應予

積極改善，以維政府公信力。

(一)依國有財產法第4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國有財產區分

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兩類。（第3項）非公用財

產，係指公用財產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一切國有

財產。」第12條規定：「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

財產局為管理機關，承財政部之命，直接管理

之。」故國產署（102年1月1日改制前為國有財產

局）承財政部之命，為國有非公用財產之管理機關，

並設有分署（102年1月1日改制前為辦事處）及各

地區辦事處（102年1月1日改制前為分處），實際負

責轄區內國有財產之清查、管理、處理等事項，並

受國產署之指揮監督。該署為積極處理被占用國有

非公用不動產，以維護國產權益，特訂定「國有非

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」。依該要點（101年7

月27日修正發布）第5點第1項規定：「國有非公用

不動產被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或私人占用，其符合

國有財產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者，得以出租、讓售、

專案讓售、視為空地標售、現狀標售或委託經營等

方式處理。被占用不動產無法依前項方式處理者，

應通知占用人自行拆除或騰空交還。並得依下列方

式處理：（一）違反相關法律或土地使用管制者，

通知或協調主管機關依法處理。（二）以民事訴訟

排除。（三）依刑法第320條、第349條規定移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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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警察機關偵辦或逕向檢察機關告訴。」第6點第1

項規定：「被占用之不動產，在占用人未取得合法

使用權源或騰空交還前，執行機關先依民法不當得

利之規定，向占用人追溯收取使用補償金。……」

(二)據國產署表示，該署北區分署雖於100年5月2日召

開「研商本處100年度應排除占用之50大占用土地

中列管屬墳墓使用者，應如何處理會議」，惟當時

所列遭墳墓使用之標的，並無現毗鄰「第八公墓」

旁之國有土地。嗣該署北區分署於104年將新北市

汐止區北峰段1337地號國有土地列為新北市大面積

占用案件，並於同年4月13日至現場勘查，現況結

果該區域之周遭範圍均為墳墓使用，勘查資料登載

地上物狀況為「湖前街117號附近雜草林、墳墓」，

且該墳墓對外出入口處立有「新北市汐止區公所第

八公墓」之告示牌，爰將該地上物使用人列為「汐

止區公所」。惟因該署北區分署組織改造、相關主

管人員異動及承辦人員流動頻繁，肇至業務推動上

難以有效銜接，爰遲至106年4月10日及18日始分別

函請汐止區公所及新北市殯葬處秉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權責辦理撥用，惟汐止區公所函復該所僅屬代

管機關，新北市殯葬處則函復無撥用需求。

(三)嗣「第八公墓」周邊有國有土地遭闢建墳墓占用情

事經媒體報導後，該署北區分署為釐清現況，再至

現場勘查結果，計有北峰段1337地號等19筆國有土

地(面積合計5.808公頃)遭闢建墳墓。該署北區分

署於107年7月27日函請汐止區公所及新北市殯葬處

提供核准闢建墳墓相關資料，並就新北市轄內八里

等地區公墓涉國有土地部分，一併請該處本於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權責辦理撥用。該署北區分署於上開

函未獲復後，邀集新北市殯葬處及汐止區公所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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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單位於107年8月20日至現場釐清國有土地遭作為

墳墓使用之範圍及現況。針對土地遭墳墓使用之占

用情形，該署北區分署雖可依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

被占用處理要點」規定排除占用，惟考量我國風俗

民情，對先人慎終追遠情誼之重視，北區分署仍持

續協調新北市殯葬處及汐止區公所辦理撥用，期由

墓政機關納入管理。

(四)依新北市汐止區公所107年12月5日函查告，已啟動

墳墓清查作業，並將於108年6月1日完成。該署北

區分署為加速解決墳墓占用問題，已與新北市殯葬

處及汐止區公所共同設置告示牌，公告禁止營葬行

為。為避免經管之國有非公用土地上墳墓在占用未

處理完成前，遭殯葬業者張貼修繕資料連絡資訊，

遭致墓主家屬誤解而委託殯葬業者翻修墳墓，增加

日後處理難度，該署北區分署將不定期巡管，倘於

現地發現殯葬業者有相關宣傳行為，立即予以勸導，

倘發現現場已有動工修建行為，將立即通報殯葬主

管機關汐止區公所及新北市殯葬處依法處理。該署

北區分署將於108年6月洽取清查結果後，立即辦理

下列作業：

1、屬汐止區公所核發埋葬許可之坐落範圍，於108

年7月底前協調汐止區公所依規定辦理撥用或委

託管理。

2、非經取得埋葬許可之私人墳墓，倘經汐止區公所

清查取得墓主資料，108年7月底前通知其家屬就

占用案址國有土地部分，申請取得合法使用權；

另就無墓主資料部分，108年7月底前至現場張貼

公告，請墓主家屬辦理遷葬或依規定申請取得合

法使用權。

(五)據審計部函報，「第八公墓」鄰近遭占用之19筆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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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土地，分別位於為「保護區」、「山坡地保育區」，

其中僅北峰段1148及1152地號等2筆土地屬於「殯

葬用地」，惟現況均遭闢建墳墓，違反使用分區及

編定用地容許使用項目。又依國產署提供之歷史航

照圖資比對結果，上開19筆土地早於91年間即存有

地上闢建墳墓情形，且闢建數量及密集程度逐年增

加，惟查該署北區分署近10年間多未辦理勘查，甚

有13筆土地從未辦理勘查，未能即時掌握遭占用情

形機先處理，肇致被占用範圍一再擴大，如：北峰

段1367地號（面積0.6885公頃）於91年間僅西北角

處遭闢建墳墓，惟被占用範圍隨時日推移，經年累

月逐漸擴增，時至105年近整筆土地遭闢建墳墓，

僅東南處尚保持原始植被狀態，且其餘同地段之

1344及1373地號等土地，近10年間亦有類此被占用

範圍擴張情形。

(六)另查，該署北區分署於104年間派員辦理該區北峰

段1337地號土地（面積0.6759公頃）現場勘查時，

發現地上有墳墓存在，即以「機關占用」列管，並

選列為104年度「被占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加強清

理計畫」新北市轄內大面積被占用案件優先處理，

惟該署北區分署卻以組織改造、相關主管人員異動

及承辦人員流動頻繁為由，延宕至106年4月18日始

函請新北市殯葬處辦理撥用，而該處函復因推廣環

保葬故不鼓勵土葬而無撥用需求後，該署北區分署

又未予積極續處，且該署北區分署104年間勘查北

峰段1337地號時，毗鄰該筆土地東、西、南及東南

側之北峰段1338、1373、1369及1344地號土地上亦

有墳墓存在情形，卻未併同勘查，遲至107年7月19

日接獲媒體採訪時，始於當日針對全區占用範圍辦

理實地勘查予以釐清，並以「機關占用」列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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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綜上，「第八公墓」鄰近之國有土地，早於91年間

即有遭占用闢建墳墓情形，且數量及密集程度逐年

增加，惟國產署北區分署多年未辦理勘查，致被占

用範圍一再擴大；該分署雖於104年將其列為優先

處理占用案件，卻延宕至106年4月始函請新北市政

府辦理撥用，惟該府函復無撥用需求後，即未予積

極續處，迨至107年7月民眾及媒體披露，始釐清全

部占用範圍並採取相關作為，被占用面積已達5公

頃多，該分署對所管國有土地長期遭闢建墳墓違法

占用卻未積極查處，核有行政怠惰之嫌，國產署未

盡監督權責，均有疏失，應予積極改善，以維政府

公信力。

綜上所述，新北市汐止區公所長期未辦理「第八公

墓」土地鑑界，亦未運用地理資訊系統輔助確認土地位

址，民眾申請「第八公墓」埋葬許可案件，公墓巡山員

未依規定確認墓基之正確位置，業務人員及主管亦未確

實覆核，致誤葬於公墓範圍外之國有及私有土地，對違

反規定之新設(修繕)墳墓，未依規定積極查處；新北市

政府長期以來未依規定對各區公所管理之公立公墓進

行稽核，且於100年間已知悉轄內國有土地遭私人墳墓

占用之情事，卻未積極要求各區公所查明有否核發埋葬

許可誤葬國有土地之案例，迄106年辦理教育訓練，始

提醒墓政業務承辦人須記載經緯度，並於107年6月19日

修訂申請書，惟對有否核發許可而誤葬國有土地之情事，

仍未查明釐清並採取一致性之處理方式；「第八公墓」

鄰近之國有土地，早於91年間即有遭占用闢建墳墓情形，

且數量及密集程度逐年增加，惟國產署北區分署多年未

辦理勘查，致被占用範圍一再擴大，迨至107年7月民眾

及媒體披露，始釐清全部占用範圍並採取相關作為，被

占用面積已達5公頃多，該分署對所管國有土地長期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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闢建墳墓違法占用卻未積極查處，國產署未盡監督權責，

以上經核均有明確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24條規定提案糾

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

提案委員：蔡崇義

中   華   民   國 　 1 0 8 　 年 　 4 　 月 　 　 　 日


